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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3_95_E5_BE_c80_529949.htm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的性质、基本内容、历史地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

国近代宪政史上真正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2） 

确立了国民在国家中的地位 （3） 规定中华民国是一个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明文确立了国土疆域之范围。 （4） 确立了

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构成原则 （5） 确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

原则 （6） 确立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的最高效力和修改

程序。 地位： （1）《临时约法》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

废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中华民国是新型的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 （2）《临时约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破除

了清朝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桎，为资本主义发展做了新

的立法，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3）《临时约法》

比较完整的反映了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是当时亚洲最

优秀的一部资产阶级民权宪章。 局限： （1） 对反帝的重大

问题避而不谈。（2） 没有解决土地问题。 天坛宪草-《中华

民国宪法草案》1913 年袁世凯统治初期 袁记约法-《中华民国

约法》1914 年5 月1 日 贿选宪法-《中华民国宪法》1923 年10 

月10 日 2、天坛宪草 是1913 年10 月由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通

过的宪法草案，因起草地点在天坛祈年殿而得名。这部宪法

草案虽有明显缺点，但仍坚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精

神实质，体现了国民党企图以法律制约袁世凯的要求，成为

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障碍。“天坛宪草”于1914 年随国会的被



解散而夭折。 3、《中华民国约法》 “袁记约法”是1914 年5 

月由袁世凯公布、实施，正式确立其独裁统治的宪法性文件

。虽然在表面上该约法保留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

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和人民权利的基本规定，但它仍

是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背叛。这表现在内阁制被废除，改行总

统制，并且总统权力被极大的扩大，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变得

虚化等方面。《中华民国约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华民国的

内涵已经消失，民主共和政体从根本上被独裁制所取代。 4

、贿选宪法 即1923 年10 月10 日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

。这部宪法在起草和通过过程中受到曹锟贿选的操纵，故而

被国人讥称为“贿选宪法”。该宪法企图用漂亮的辞藻和虚

伪的民主自由形式掩盖军阀统治的本质，虽然它是中国正式

公布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但却在近代宪政史上留下了

极不光彩的一页。 5、《易笞条例》 是1914 年袁世凯政府颁

布的旨在恢复中国古代笞刑的特别刑事法令。该条例规定，

凡犯奸罪、和诱、盗窃等罪，应处以3 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百元以下罚金折易监禁者，照刑期一日改易笞刑二下

，恢复封建时代的身体刑。颁布《易笞条例》，是北洋政府

刑事立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明证。 6、五五宪草 即国民党政

府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其公布于1936 年5 月5 日

而得名。这部宪法草案是国民党中央在1932 年12 月开始的筹

备宪政活动的具体成果。它虽然要标榜实施宪政，却与“训

政”时期实施的约法并无多大的差别。“五五宪草”的主要

特点是党国一体，总统集权，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

治制造宪法根据。所以，这部宪法草案公布后，理所当然的

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也因时局的变化而胎死腹中，



未能成为正式生效的宪法文件。 7、1946 年《中华民国宪法

》的主要内容 （1） 以“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

之名，行国民党法西斯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之实。 （2） 

抄袭资产阶级宪法原则，以标榜所谓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

。 （3） 打着“平均地权”的幌子，保护封建土地剥削和四

大家族的经济垄断 （4） 宪法极力维护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

。 8、“五四”指示 抗战胜利之初，解放区仍实行减租减息

政策。内战再起，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为发动农民

准备自卫战争，1946 年5 月4 日，党中央发布该指示，因指发

布日期，又叫“五四”指示，全称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该指示将抗战时期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改

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土地政策，从

而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解放区土地立法的序幕

。 9、《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1） 规定土改的基本

任务是废除封建、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

田制度。 （2） 规定土改需遵守的原则是依靠贫雇农，团结

中农，保护工商者，正确对待地主富农。 （3） 规定保护土

改的司法措施。对一切对抗或破坏土地法大纲规定的罪犯，

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和处分。 10、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 

（1）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了解案情。 （2） 依

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 （3） 方便群众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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